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人民币 709,922,185.00 元，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在发行预案及上市公告书中已披露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作出的安排，置换金额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鉴证，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

过 6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本次淘汰、报废的固定资产是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淘汰、报废固定资产的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

股东的利益。在本次淘汰、报废固定资产后，公司的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我们同意本次淘汰、报废固定资产事项。 

三、公司本次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并为有限合伙人提供回购担保，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利用各方资源优势整合广饶县的轮胎行业，通过广饶

县轮胎行业重组，加速轮胎行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带动广饶县轮胎产业发展，从

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并为有限合伙人提供回购担保的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竹泉  李业顺  王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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